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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   则  

1.0.1 本条文在原基础上进行了调整，使文字含义更加严密、准确。 

1.0.2 本条规定了在工程制图专业方面的适用范围。 

1.0.3 本条为新增条文，明确了适用于手工制图与计算机制图两种方式。 

1.0.4 本条规定了适用的三大类工程制图，即①设计图、竣工图；②实测图；③通

用设计图、标准设计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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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图纸幅面规格与图纸编排顺序  

2.1 图  纸  幅  面  

2.1.1 表 2.1.1 幅面及图框尺寸与《技术制图——图纸幅面和规格》(GB/T 14689-93)

规定一致，但图框内标题栏略有调整，见 2.2.1。 

2.2 标题栏与会签栏  

2.2.1 鉴于当前各设计单位标题栏的内容增多，有时还需要加入外文的实际情况，

提供了两种标题栏尺寸供选用，即 200×30～50(200 长度可以使 A4 立式幅面中的标

题栏成为通栏)和 240×30～40。标题栏内容的划分仅为示意，给各设计单位以灵活

性。 

2.2.2 由于目前标题栏中的签字过于潦草，难以识别，本条文增加了签字区应包含

实名列和签名列的规定。同时，在需要增加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字样时，可设定在

设计单位名称的上方或左方两种位置。 

2.2.3 根据实际需要，将会签栏的长度由原来的 75 延长为 100，与 2.2.2 的理由相

同，目的是为了增加“实名列”的空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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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图    线  

3.0.1 表 3.0.1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—图线》(GB/T 17450-1988)调整了线宽比，即粗线:

中粗线:细线=4:2:1 

3.0.2 表 3.0.2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—图线》修正了部分图线的名称(见表 1)。 
表 1  被修正图线的原、现名 

原  名 现  名 
点划线 单点长画线 

双点划线 双点长画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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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字    体  

4.0.2 鉴于在实际制图中，2.5mm 高的文字过小，在字高系列中删除。 

4.0.5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—字体》(GB/T 14691-93)的规定，修订了拉丁字母、阿拉

伯数字和罗马数字的书写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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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比    例  

5.0.2 参照《技术制图——比例》(GB/T 14690-93)5.1 条增加了文字，强调比例的符

号为“:”，其他表示方法是不允许的，例如有建议用“1/100”来表示。 

5.0.3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—比例》(GB/T 14690-93)将本条文中的“底线”改为“基

准线”。 

5.0.4 表 5.0.4 中“常用比例”采用的是 ISO 推荐的 1:1×10n、1:2×10n、1:5×10n

系列。由于该系列比例的级差较大，根据房屋建筑工程的特点，又在“可用比例”

中规定了一些中间比例，即 1:4、1:6 和 1:80，使之更加合理，选用更加灵活。此外，

根据实际使用情况，当前大型建筑较多，采用 1:200 的比例，很多字注写不下，因而

采用 1:150 的已很普遍。此次修编，将 1:150 转入“常用比例”之列。 

5.0.6 本条为新增条文。增加本条规定是为了适应计算机绘图的需要，允许自选比

例，但应绘制该比例的比例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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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符    号  

6.1 剖  切  符  号  

6.1.1 对本条第 1、3、4 款的说明: 

1 原标准“剖面剖切符号不宜与图面上的图线相接触”中的“不宜”改为“不

应”，“图面上的图线”改为“其他图线”。 

3 原条文“在转折处如与其他图线发生混淆”并无明确界限，故予删除。 

4 为新增加的款，是为了明确剖切符号宜注在±0.00 标高的平面上。此外，根

据《技术制图——剖视图和断面图》(GB/T 17453-1988)，“SECTION”的中文名称

确定为“剖视图”，但考虑到房屋建筑专业的习惯叫法，决定仍然沿用原有名称:“剖

面图”。另见 9.3 的说明。 

6.1.2 因《技术制图——剖视图和断面图》(GB/T 17453 一 1988)中无“截面”的称

谓，为取得一致，将原条文中的“截”字删除。 

6.2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 

6.2.1 将原标准中对索引符号的描述调整为“索引符号是由直径为 10mm 的圆和水

平直径组成，圆及水平直径应以细实线绘制”，使之更加通顺。 

6.2.4 将原条文修改为“详图符号的圆应以直径为 14mm 粗实线绘制”，删除原标

准中“也可用本条第一款的方法，不注被索引图纸的图纸号”，使条文更加明确。 

6.4 其  他  符  号  

6.4.3 增加了“指针头部应注‘北’或‘N’字”的文字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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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定  位  轴  线  

7.0.2 标注定位轴线编号的圆直径改为“8～10mm”，是考虑到有时注字可能较多。 

7.0.5 定位轴线的编号方法适用于较大面积和较复杂的建筑物，一般情况下没有必

要采用分区编号。故在本条中增加了一句“组合较复杂的平面图中”，目的是指出

其适用范围。 

图 7.0.5 是一个分区编号的例图，具体如何分区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例图中举

出了一根轴线分属两个区，也可编为两个轴线号的表示方法。 

7.0.9 增加了圆形平面中定位轴线的编号示例。本条原放在附录中，现已较为成熟，

改为正式条文。 

7.0.10 增加了折线形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的编号示例，但没有规定具体的编号方法，

可参照例图灵活处理。更复杂的平面如何编号，还有待从实际中总结归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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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  

8.1 一  般  规  定  

本节条文确定了本章的编制原则和使用规则。鉴于建筑材料生产的蓬勃发展，

品种日益繁多，因此在编制图例时，不可能包罗万象，只能分门别类，将常用建材

归纳为二十几个基本类型，作为图例，同时确定了如下使用规则: 

1 采用同一图例但需要指出特定品种时，应附加必要的说明； 

2 作为一种材料符号，不规定尺度比例，应根据图样大小予以掌握，使图例线

疏密适度，尺度得当。 

3 对本标准未包括在内的建筑材料，允许自行编制、补充图例。 

8.2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  

经适当调整，本节选定了 27 个图例，说明如下: 

1 目前，多孔砖和空心砖已有明确界定。多孔砖是指有较小孔洞的承重粘土砖，

空心砖则是指具有较大孔洞、作填充用的非承重粘土砖。因此，在图例说明中将多

孔砖明确归于普通砖的项下，而空心砖为非承重砖，不包括多孔砖。 

2 混凝土、钢筋混凝土及金属图例中明确规定，在图形较小时可以涂黑，与 8.1.1

条规定互相印证，互为补充。 

3 原图例中的松散材料，如稻壳、木屑等，在实际工程中已逐步淘汰，现予以

删除。另增加了“泡沫塑料材料”一项，其填充图案已在国家标准图中使用。但对

手工制图来说，这种蜂窝状图案是难以绘制的，可以使用“多孔材料”图例增加文

字说明或自行设定其他表示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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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图  样  画  法  

9.1 投   影   法  

9.1.1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—投影法》(GB/T 14692-93)，将原标准中“直接投影法”

改为“第一角画法”，并界定了各视图的名称。 

9.1.2 增加了“或按图 9.1.2c 画出镜像投影识别符号”的文字补充和镜像投影识别

符号。 

9.2 视  图  配  置  

此节原标题为“图样布置”。 

9.2.1 对视图配置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。 

9.2.5 原标准中“立面的某些部分”改为“建(构)筑物的某些部分”，“直接投影

法”改为“第一角画法。” 

9.3 剖面图和断面图  

此节原标题为“断面图与剖面图”。 

《技术制图——剖视图和断面图》(GB/T 17453-1988)发布实施后，在房屋建筑

制图中是否也把“剖面图”改称为“剖视图”已讨论了多年。此次修编过程中，从

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看，不赞成更改的占多数。理由就是:①建筑界对建筑投影图

的叫法由来已久，已为历代工程技术人员所公认，其名称也可以反映房屋建筑制图

的特点；②实际上，绝大多数建筑平面图也属剖视图，如果改变叫法，似应也改为

诸如“首层平面剖视图”一类的叫法，既啰索又显得不伦不类。如果只把“剖面图”

改为“剖视图”，既改得不彻底，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；③审查会上，专家们一

致认为不需改变，同时建议在修编《技术制图——通用术语》(GB/T 13361-92)时，

应把“剖面图”补充进去，或改为“剖视图(剖面图)”与现有的“立面图”、“平面

图”加在一起，对房屋建筑制图来说就比较完整了。 

9.3.1 增加了绘制剖面图和断面图线型的规定。 

9.4 简  化  画  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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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本条还增加了图 9.4.1-3(一半画视图，一半画剖面图)的例图，以弥补其不足。图

9.4.1-3 是把视图(即外形图)的左半边与剖面图的右半边拼合为一个图形，即把两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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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简化为一个图形。这既然是一种简化画法，因此在平面图中，剖切符号仍应按 6.1.1

的规定标注。 

9.4.3 增加了一个沿长度方向按一定规律变化的例图。 

9.5 轴   测   图  

9.5.1 增加“宜采用以下四种轴测投影并用简化的轴向伸缩系数绘制”，这里是指

正轴测投影而言。 

9.5.3 对条文作了文字修改，并增加了 3 个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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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尺  寸  标  注  

10.1 尺寸界线、尺寸线及尺寸起止符号  

10.1.3 原标准规定尺寸线“不宜超出尺寸界线”，现根据反馈意见和专家意见，决

定删除这句条文，就是说根据个人习惯，也允许略有超出，但在条文中不需明确超

出的具体长度。 

10.1.4 尺寸起止符号还坚持原规定:一般情况下均用斜短线，圆弧的直径、半径等

用箭头。轴测图中用小圆点，效果还是比较好的。 

10.2 尺  寸  数  字  

10.2.3 按例图所示，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和阅读方向规定为:当尺寸线为竖直时，

尺寸数字注写在尺寸线的左侧，字头朝左；其他任何方向，尺寸数字也应保持向上，

且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，如果在 30°斜线区内注写时，容易引起误解，故推荐采用

两种水平注写方式。 

10.4 半径、直径、球的尺寸标注  

10.4.1 本条强调了半径符号 R 的加注，注意“R20”不能注写为“R=20”或“r=20”。 

10.4.4 根据本条规定，注意“φ”不能注写为“φ=60”、“D=60”或“d=60”。 

10.5 角度、弧度、弧长的标注  

10.5.2 原修编稿曾参照 ISO 的规定，将圆弧符号改注在数字前方，其优点是有利

于计算机处理。根据审查会专家的意见，仍维持原规定，注写在数字上方，这样与

数学上的标注方法一致。 

10.6 薄板厚度、正方形、坡度、非圆曲线等尺寸标注  

10.6.2 正方形符号“□”和直径符号“φ”的标注方法一样，不一定非注写在侧面，

所以对原标准的标注限定作了修改。 

图 10.6.1 和图 10.6.2 中的分尺寸删去一个，但并不说明尺寸链是否封闭，因在

土建制图中，尺寸链可以是封闭的，也可以是不封闭的，而机械制图中则规定尺寸

链不得封闭。 

10.6.3 注意坡度的符号是单面箭头，而不是双面箭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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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7 尺寸的简化标注  

10.7.1 单线图上尺寸数字的注写和阅读方向，也应符合 10.2.3 条的规定。 

10.7.3 本条中所谓的相同的构造要素，是指一个图样中形状、大小、构造相同的，

而且均匀相等的孔、洞、钢筋等等。此条是规定了尺寸的一种简化注法(见图 10.7.3)，

而不涉及图样的简化画法。所以图中 6 个小圆圈均画出了，这并不与 9.4.2 条矛盾。 

10.8 标    高  

10.8.2 关于室外标高符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。一种认为要写成强制性的，应该

用涂黑的三角形表示；另一种认为不用涂黑。这里没有改动，仍按照原标准的写法。 

10.8.3 当标高符号指向下时，标高数字注写在左侧或右侧横线的上方；当标高符号

指向上时，标高数字注写在左侧或右侧横线的下方。 

10.8.6 同时注写几个标高时，应按数值大小从上到下顺序书写。括号外的数字是现

有值，括号内的数字是替换值。 

原附录 3 予以删除。因现已有《技术制图——复制图的折叠方法》 (GB/T 

10609.3-89)颁布施行。 

第 15 页 共 15 页 

 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@


	目   次
	1　总   则
	2　图纸幅面规格与图纸编排顺序
	
	2.1　图 纸 幅 面
	2.2　标题栏与会签栏


	3　图   线
	4　字   体
	5　比   例
	6　符   号
	
	6.1　剖 切 符 号
	6.2　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
	6.4　其 他 符 号


	7　定 位 轴 线
	8　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	
	8.1　一 般 规 定
	8.2　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

	9　图 样 画 法
	
	9.1　投  影  法
	9.2　视 图 配 置
	9.3　剖面图和断面图
	9.4　简 化 画 法
	9.5　轴  测  图


	10　尺 寸 标 注
	
	10.1　尺寸界线、尺寸线及尺寸起止符号
	10.2　尺 寸 数 字
	10.4　半径、直径、球的尺寸标注
	10.5　角度、弧度、弧长的标注
	10.6　薄板厚度、正方形、坡度、非圆曲线等尺寸标注
	10.7　尺寸的简化标注
	10.8　标   高



